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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国土资源部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国家林业

局、国家旅游局、国家宗教事务局、国家文物局关于整顿和规范游览参观

点门票价格的通知 

 
(发改价格[2008]905号)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发展改革委、物价局，财政厅（局），国土资源厅（局），建设厅（局），林

业厅（局），旅游局，宗教局，文物局： 

  近几年，各地加强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管理，规范旅游市场秩序，总体情况是好的，但部分地方

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管理不规范，价格偏高，社会各方面反映强烈。为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，维护消

费者合法权益，经国务院批准，现就整顿规范门票价格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规范门票价格管理。（1）对于依托国家自然资源或文化资源投资兴建的游览参观点门票价

格，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；对于非依托国家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、由商业性投资兴建的人造景

观门票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。（2）除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外，全国各级文化、文物部门归口管理

的公共博物馆、纪念馆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，今明两年内全部向社会免费开放。与人民群众

关系密切的城市休闲公园要充分体现公益性，实行免费开放。暂不具备免费开放条件的，应实行低票

价，并规定实行免费开放的具体时间。（3）实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的门票价格调整，要按规定进

行听证，广泛听取意见，提高决策透明度。（4）对游览参观点等级和知名度较高，且游览人数较多的

重要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，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管理，不得层层下放管理权限。（5）游览参观点要明

确对儿童、学生、未成年人、老年人、现役军人、残疾人、宗教人士等的门票价格减免范围和标准。

（6）建立游览参观点免费开放日制度。（7）游览参观点要在醒目位置公示门票价格、门票价格优惠

范围和幅度，以及缆车、观光车、游船等交通运输服务价格和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。  

  二、全面清理整顿门票价格。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，用1年时间，对全国范围内实行政府定价或政

府指导价的门票价格进行清理整顿。（1）重新核定门票价格。风景名胜区、自然保护区、森林公园以

及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的门票价格，按补偿游览参观点资源保护和管理费用以及补偿游览区内财产的

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损失的原则确定。门票价格过高的，要适当降低。（2）游览参观点原则上实行一

票制。游览参观点内必须实行重点保护性开放的特殊参观点，确需单独设置园中园门票的，要严格审

批。凡设置园中园门票及联票的，要实行公示，由游客自愿选择，联票价格要低于相应各类门票价格

之和。游览参观点内缆车、观光车、游船等交通运输服务价格应单独标示，单独销售，不得与门票捆

绑销售。（3）限定门票销售优惠率。除价格主管部门统一规定的门票价格减免优惠政策外，游览参观

点对旅行社等团购门票实行的价格优惠率最高不得超过门票价格的20%，优惠办法和优惠率要对外公

布。对超过最高优惠率销售的，建设、旅游等部门要降低其游览参观点等级，价格主管部门要重新核

定其门票价格。（4）纠正越权定价、违反规定调整价格和游览参观点擅自涨价的行为。（5）清理整

顿期间，门票价格及游览参观点内缆车、观光车、游船等交通运输服务价格一律不得提高。 

  三、加强服务价格监管。游览参观点内缆车、观光车、游船等交通运输服务项目，要依照有关规

定采取招标等方式公开、公平地确定经营者。要引入竞争机制，提高服务质量，降低服务价格；对不

能引入竞争的交通运输服务项目，要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管理，并按照有利于保护资源和环

境，方便游客，维护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的原则核定价格。 



说明: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、报刊等公开媒体，本文仅供参考。如需引用，请以正式文件为准。 

  四、完善经营管理。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，对依托国家资源的世界遗产、风景名胜区、自然保护

区、森林公园、文物保护单位和景区内宗教活动场所等游览参观点，不得以门票经营权、景点开发经

营权打包上市。游览参观点内缆车、观光车、游船等交通运输服务，逐步实行与游览参观点一体化管

理，防止部分企业利用国家资源获得不合理收益，损害游客利益。 

  五、加强组织领导。发展改革（物价）部门要做好门票价格管理工作，遏制门票价格竞相攀比、

过快上涨；财政部门要加大对实行免费开放游览参观点的投入，同时加强对风景名胜区、世界文化遗

产门票收入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，确保按规定用途使用；国土资源、建设、林业、旅游、宗教和文物

等部门要加强对游览参观点等级的认定和监管；旅游部门要加强对旅行社经营行为的监管；宗教事务

部门要规范宗教人士的资格管理。 

  以上各项落实情况，请各地于2009年4月底前书面报告国务院有关部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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